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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包头钢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资产专项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14]001292号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钢

股份）拟收购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集团)相关

资产(以下简称拟收购资产)截止 2013年 9月 30日的资产明细表，包

括拟收购资产明细表及其说明。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包钢集团管理层负责按照拟收购资产明细表说明三(一)所述的

编制基础编制和公允列报拟收购资产明细表，并负责设计、执行和

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拟收购资产明细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

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拟收购资产明细表发

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

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

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拟收购资产明细表是否不存在

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拟收购资产明细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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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

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拟收购资产明细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

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拟收购资产明细表编制

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

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

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拟收购资产明

细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

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包钢集团编制的拟收购资产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拟收购资产明细表说明三(一)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公允反映

了拟收购资产在 2013 年 9 月 30 日的情况。 

四、编制基础和对分发的限制 

我们提醒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拟收购资产明细表说明三(一)所

述的编制基础。拟收购资产明细表是包钢集团为包钢股份非公开发

行股份收购资产事项编制的。因此，拟收购资产明细表不适于其他

用途。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四年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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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收购资产明细表 
 

截止日：2013 年 9 月 30日   

编制单位：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元 

一、选矿相关资产 

资 产 类 别  原 值  累 计 折 旧  减 值 准 备  净 额  

1.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 551,276,256.52 369,001,406.21 27,876,823.50  154,398,026.81 

运输设备 27,145,961.54 19,821,275.57        314,944.55  7,009,741.42 

专用机器设备 406,562,936.14 285,414,822.70     20,048,412.50  101,099,700.94 

通用机器设备 385,608,377.84 262,067,382.44     28,048,369.48  95,492,625.92 

固定资产小计： 1,370,593,532.04 936,304,886.92 76,288,550.03  358,000,095.09 

2.在建项目： 27,146,470.33   27,146,470.33 

资产小计： 1,397,740,002.37  936,304,886.92 76,288,550.03  385,146,565.42  

二、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 

资 产 类 别  原 值  累 计 折 旧  减 值 准 备  净 额  

在建项目： 1,252,588,027.33   1,252,588,027.33 

资产小计： 1,252,588,027.33   1,252,588,027.33 

三、尾矿库资产 

资 产 类 别  原 值  累 计 折 旧  减 值 准 备  净 额  

1.存货：     

2.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 128,630,936.65 83,217,249.70 3,845,275.46 41,568,411.49 

通用机器设备 4,997,098.30   926,568.30 4,070,530.00 

资产小计： 133,628,034.95 83,217,249.70 4,771,843.76 45,638,941.49 

拟收购资产合计：   2,783,956,064.65    1,019,522,136.62    81,060,393.79    1,683,373,534.24  

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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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收购资产明细表说明 

(截止 2013年 9 月 30 日) 

 

一、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1、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集团）成立于 1998 年 6 月 3 日，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政府持有包钢集团 73.77%的股权。 

包钢集团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工业企业，目前主要业务是对下属控股公司的股权管

理、矿山的开采与选矿业务以及辅助社会化服务。除拥有白云鄂博铁矿采矿权外，包钢集团

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还拥有众多煤矿及有色金属矿等采矿权。 

包钢集团注册地址：内蒙古包头市昆区河西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周秉利。注册资本：

14,871,456,800.00 元。 

2、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钢股份）于 1996 年 6 月经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政府以《关于同意设立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内政股批字[1999]6 号)文

件批准，由包钢集团、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鑫垣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钢铁炉料华北公司等五家股东共同发起组建

的股份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钢铁类。 

2001 年 2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发字[2001]16

号”文件批准，同意包钢股份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5,000 万股，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 

2004 年 11月 16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157号”文件核准，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人民币 18 亿元，面值 100 元/张，期限 5 年。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转换股

份 713,413,825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已转换支付完毕。 

2006 年 3月 24 日，包钢股份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全体流通股股

东每 10 股支付 1.6 股股份对价，共计支付股份对价 254,191,978 股；包钢集团向全体流通

股股东每 10股无偿配发 4.5份认购权证和 4.5份认沽权证，共计配发认购权证 714,914,937

份、认沽权证 714,914,937份，存续期间为 12个月。截止 2007年 3月 30日已有 684,39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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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认购权证行权，剩余认购权证和全部认沽权证废止。 

2007 年 8 月 7 日，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向包头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公司字[2007]122 号）文件核准，

包钢股份向包钢集团发行 30.32 亿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相关资产，2007 年 8 月 20日包钢股

份和包钢集团以 2007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完成了目标资产的交割手续，2007 年 9月 18 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发行股份的登记和限售工作。 

2012 年 10 月 16 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368 号）文件核准包钢股份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5,000

万股新股。2013 年 1 月 25 日，包钢股份实际发行 1,578,947,368 股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5,999,999,998.40 元。 

包钢股份注册地址: 内蒙古包头市昆区河西工业区包钢信息大楼东副楼；法定代表人：

周秉利。注册资本：8,002,591,027.00 元。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拟收购资产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概要及资产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2013 年 12 月 29 日，包钢股份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之资产转让协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1、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概要 

(1)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有效期内择机发行。 

(3)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包钢集团、招商财富、国华人寿、财通基金、

理家盈、上海六禾、华安资产 7 家特定投资者。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票。 

(4)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发行价格为 3.61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5)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82.55 亿股，其中包钢集团认购数量为

4,822,105,266 股、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购数量为 587,257,617 股、国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数量为 609,418,282 股、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数量为 427,81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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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司认购数量为 775,623,268 股、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认购数量为 617,119,113 股、华安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认购数量为 415,512,465 股。 

(6)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98 亿元（含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

后计划投资于收购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包钢集团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

资产、收购包钢集团尾矿库资产及补充流动资金。 

2、附条件生效之《资产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1)包钢股份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白云鄂博矿综合

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及尾矿库资产。 

(2)上述目标资产的最终价格以有权主管机关同意或认可的评估数据为准，自评估基准

日至交割日，目标资产增加的净资产由包钢股份享有，目标资产减少的净资产由包钢集团补

足，且尾矿库内增加的尾矿资源由包钢股份享有。 

(3)上述目标资产所涉及的人员由包钢股份随资产一并接收。 

(4)上述目标资产所涉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包钢集团同意租赁给包钢股份使用，国有

土地使用权租赁事宜由双方在《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中确定。 

(5)《资产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 

A、包钢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批

准包钢股份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B、就本次交易而言，还须取得其他有权政府主管部门的同意、批准或核准，包括但不

限于内蒙古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二）本次拟收购相关资产情况 

1、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 

本次拟收购的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车辆等固定资产，

该等资产的生产使用状态正常，并可独立运营。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于 1965 年建成投产，

是包钢集团主要的铁精矿生产基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包钢集团选矿生产规模逐渐扩大、

生产工艺逐步提高，形成了 8 个自生产系列和 2 个铁精矿再磨再选生产系列，分别处理白云

鄂博的氧化矿石、磁铁矿石及其他矿石等，具备年处理白云鄂博铁矿石 1,200 万吨的生产能

力。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处理的矿石主要来自白云鄂博铁矿，采用两种铁精矿选矿生产工

艺：一种是处理氧化矿石的弱磁-强磁-反浮选-正浮选工艺；另一种是处理磁铁矿石的弱磁-

反浮选工艺，生产工艺比较成熟，产品质量逐步提高并相对稳定。包钢集团生产的铁精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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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钢股份供应，为包钢股份钢铁冶炼业务的上游产业。 

2、包钢集团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 

包钢集团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是“白云鄂博矿资源综合利用国家级示范基地”

建设的关键项目之一，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立项的“包钢尾矿库综合治理与保护”项目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本次拟收购的选铁相关资产包括在建的选铁生产线、公辅设施及相应

的尾矿库等，主要用于白云鄂博铁矿氧化矿的选矿生产。 

3、包钢集团尾矿库资产 

包钢集团下属尾矿库自 1965 年建成以来主要用于贮存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选别铁精

矿后产生的尾矿。本次拟收购资产主要为尾矿库相关房屋建筑物及安全监控设备及尾矿库尾

矿资源。 

三、相关资产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说明 

（一）拟收购资产明细表编制说明 

包钢集团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拟收购资产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颁布

于 2006 年 2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拟收购资产进行确认和计量，并按照包钢

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附条

件生效之资产转让协议〉的议案》等相关约定事项，在此基础上编制拟收购资产明细表。 

包钢集团所编制的拟收购资产明细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包

钢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及重大资产重组拟收购资产的情况。 

（二）存货主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1、存货的分类 

存货是为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

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存货分类为：在途物资、原材料、周转材料、

库存商品、在产品、发出商品、委托加工物资等。 

2、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存货发出时按计划成本计价，月末调整为实际成本。 

3、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

备。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

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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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

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

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

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

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

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

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4、存货的盘存制度 

采用永续盘存制。 

（三）固定资产主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1、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并且使用寿命超过一个

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固定资产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1）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 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分类计提，根据固定资产类别、预计使用寿命和预计净

残值率确定折旧率。 

各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年折旧率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及名称 折旧年限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一、房屋.建筑物部分       

1.房屋 30 年 3 3.23 

2.建筑物 25 年 3 3.88 

二、通用设备       

1.电气设备 12 年 3 8.08 

2.管网及动力设备 12 年 3 8.08 

3.配电线路 12 年 3 8.08 

4.机械设备 14 年 3 6.93 

5.设备工具 9 年 3 10.78 

6.仪器设备 7 年 3 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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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类别及名称 折旧年限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7.电子设备 4 年 3 24.25 

三、专用设备部分       

1.电子仪表、电讯专用设备 9 年 3 10.78 

2.其他专用设备 12 年 3 8.08 

四、运输设备       

1.运输设备 8 年 3 12.13 

3、固定资产的减值测试方法、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在每期末判断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固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根据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减

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固定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当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

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固定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后，减值固定资产的折旧在未来期间作相应调整，以使该固定资

产在剩余使用寿命内，系统地分摊调整后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扣除预计净残值）。 

固定资产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有迹象表明一项固定资产可能发生减值的，企业以单项固定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

额。企业难以对单项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固定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

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四）在建工程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1、在建工程的类别 

在建工程以立项项目分类核算。 

2、在建工程结转为固定资产的标准和时点 

在建工程项目按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全部支出，作为固定资产

的入账价值。所建造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

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日起，根据工程预算、造价或者工程实际成本等，按估计的价值转

入固定资产，并按集团选矿厂固定资产折旧政策计提固定资产的折旧，待办理竣工决算后，

再按实际成本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但不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 

3、在建工程的减值测试方法、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在每期末判断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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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存在减值迹象的，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根据在建工程的公允价值减

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在建工程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当在建工程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在建工程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

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在建工程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在建工程减值准

备。 

在建工程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有迹象表明一项在建工程可能发生减值的，企业以单项在建工程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

额。企业难以对单项在建工程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在建工程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

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四、拟收购资产明细项目说明 

（一）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 

1、固定资产 

资产类别 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净额 

房屋建筑物 551,276,256.52 369,001,406.21 27,876,823.50  154,398,026.81 

运输设备 27,145,961.54 19,821,275.57        314,944.55  7,009,741.42 

专用机器设备 406,562,936.14 285,414,822.70     20,048,412.50  101,099,700.94 

通用机器设备 385,608,377.84 262,067,382.44     28,048,369.48  95,492,625.92 

固定资产小计： 1,370,593,532.04 936,304,886.92 76,288,550.03  358,000,095.09 

（1）通过经营租赁租出的固定资产 

包钢(集团)选矿厂与包钢综企(集团)公司钢球加工厂签署《租赁协议书》，将其所拥有

的 3,217.77 平方米工业生产用房及电磁两用桥式起重机等 2 台设备出租给包钢综企(集团)

公司钢球加工厂使用。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该等固定资产原值为 263.15 万元，账面净值为 7.66 万元，月

租金为为 1.36 万元。 

（2）已提足折旧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资产类别 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净额 

房屋建筑物 213,213,650.27 187,091,096.53 19,821,816.47 6,300,737.27 

运输设备 9,543,232.40 9,281,047.09 22,958.33 239,226.98 

专用机器设备 185,472,176.82 172,502,271.19 8,061,643.21 4,908,262.42 

通用机器设备 206,302,525.36 183,698,711.36 17,070,756.34 5,533,057.66 

固定资产小计： 614,531,584.85 552,573,126.17 44,977,174.35 16,981,2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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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建工程 

项目 原值 减值准备 净额 

选矿厂翻车机及矿仓皮带除尘系统更新完善 12,273,719.21  12,273,719.21 

选矿厂翻车机安装拨车机 14,872,751.12  14,872,751.12 

在建项目小计： 27,146,470.33  27,146,470.33 

3、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固定资产 

项  目 账面价值 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原因 预计办结产权证书时间 

房屋及建筑物 17,233,342.07 改扩建 正在办理中 

合  计 17,233,342.07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尚有 6，537.67 平方米房产未办妥房产

证，帐面价值 17,233,342.07 元。 

4、截至 2013 年 9 月 30日，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不存在抵押或担保情况。 

（二）包钢集团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 

1、在建工程 

项目 原值 减值准备 净额 

前期费用(选矿氧化矿\稀土选矿搬迁工程) 47,640,653.14  47,640,653.14 

氧化矿选铁、公辅、生活设施  781,489,997.11   781,489,997.11  

新建热电站  219,432,126.50   219,432,126.50  

精矿输送管道及尾矿库建设工程  125,480,268.77   125,480,268.77  

氧化矿搬迁铁精矿落地过滤系统扩能改造工程  29,948,755.31   29,948,755.31  

氧化矿和稀土选矿配套 110KV 变电站工程  48,596,226.50   48,596,226.50  

资产合计： 1,252,588,027.33    1,252,588,027.33   

2、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包钢集团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不存

在抵押或担保情况。 

（三）尾矿库资产 

1、存货 

尾矿库资源为包钢集团选矿厂在对原矿经铁选流程后历年来形成的矿浆堆积物，由于其

富含稀土氧化物等稀有金属而形成的一项有形资产。由于原不具备提取条件，在成本核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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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未给予成本分配，导致该部分资产无账面成本。 

 

2、固定资产 

资产类别 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净额 

房屋建筑物 128,630,936.65 83,217,249.70 3,845,275.46 41,568,411.49 

通用机器设备 4,997,098.30   926,568.30   4,070,530.00  

固定资产小计： 133,628,034.95 83,217,249.70 4,771,843.76  45,638,941.49  

（1）已提足折旧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资产类别 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净额 

房屋建筑物   1,174,160.00    1,106,946.90    31,988.30       35,224.80  

固定资产小计：   1,174,160.00    1,106,946.90    31,988.30       35,224.80  

（2）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包钢集团尾矿库资产不存在抵押或担保情况，也不存在

对外出租情况。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 

二〇一四年二月七日 

 

 


